宝安区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管法律服务项目需求公示
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拟对政府采购监管法律服务项目所需相关服务进行自行采购，现将采购需求进行公示，并接受有意向的供应商报名：
一、项目名称：政府采购监管法律服务项目
二、采购内容：

(一)服务内容
1.协助办理政府采购监管工作，包括投诉、举报、出具法律意见书等。

2.代理不超过8宗我局政府采购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及强制执行案件。

3.出席案件讨论等内部会议，提供政府采购方面法律咨询及法律意见。

4.协助开展集中采购机构考核、专项检查等相关工作。

5.对有关政府采购的报告、决定等相关文书审核把关。

6.协助政府采购行政处罚案卷评查，配合完善相关法治系统平台信息工作，及其他需要提供的法律服务事项。

工作要求

由律师事务所提供不少于5名律师（团队负责人除外）组成专业团队承担专项法律服务工作，并由至少1名执业律师不定期到我局提供现场法律服务。协助专项检查开展期间，人员需按甲方要求提供，具体将结合检查事项另行要求。合同期间，团队成员应保持相对稳定，供应商不得随意更换人员，因特殊情况确需更换的，需至少提前一个月向我局提出书面申请，由我局对重新人员进行最终面谈同意后，供应商方可更换人员。

采购预算：35万元（全包服务价）

服务期限：
本项目为长期服务项目，首期服务期限为一年。合同期满后，采购人将根据服务方履约情况决定是否续签，所有合同期限累计最长不超过三十六个月。若采购人对履约情况不满意，则合同期满后不再续签。
评审方法和定标方法：本项目评审方法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分标准详见附件），最终中标供应商为1个。

供应商资格条件及要求：

1.须是国家司法行政机关准予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

2.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和“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http://zfcg.sz.gov.cn）查询信用记录，投标人提供“本单位（公司）不存在《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深财规〔2023〕3号）列明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承诺书。

3.投标人应提供加盖公章的《供应商基本情况表》（附件3），如发现资格审查存在以下情形的，则投标人资格审查不通过，不得参与本次自行采购活动。审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1）供应商的资质条件；（2）不同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如有）是否为同一人或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或者是否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3）是否因违法行为而被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等情形。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供应商报价文件中需包含服务内容、价格及相关资质证明材料等，报价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需在报价文件中说明原因，如发现有内容不完整、出现明显与本项目无关的内容，或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服务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且无合理理由的，将作为废标处理。

6.本项目接受律师事务所的总所或分所投标，但不接受同一律所的总所与分所同时参与投标，不接受同一律所的不同分所同时参与投标。如同一律所的总所与分所同时参与投标，则只接受总所投标，分所作投标无效处理；如同一律所的不同分所同时参与投标，则所有分所均作投标无效处理。

7.投标人须近三年内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需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材料清单
1.投标函、报价清单、项目团队成员名单、评审一览表；

2.提供有效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或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扫描件；

3.法定代表人证明、授权代表人证明；

4.评审证明材料;
5.投标及履约承诺函；

6.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7.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证明材料。
公告期限与投标要求：

各投标人须于2025年12月8日18:00前，分别按以下两种方式一次性完整提交投标资料：

1.纸质件：提供纸质件一式五份，含正本一份、副本四份，用文件袋密封加盖公章，并在文件袋上注明投标人名称、联系人及电话。送达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湖滨东路31号宝安区财政局410。
2.电子件：提供电子版投标文件（U盘或光盘拷贝）一份，随纸质件放置于密封文件袋中。
3.投标人必须同时将投标文件纸质件和电子件在截标日前送达指定地址，未按时将纸质件与电子版送达的将做无效投标处理。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翁女士
联系电话：0755-27757182 

附件：1.政府采购监管法律服务项目评分标准

2.投标文件格式

      3.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